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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48号

　　现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14年2月19日

 

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

　　为了运用法治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激发社会投

资活力，依据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

修改公司法的决定，落实《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改为认

缴登记、年度检验验照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以及完善信用约束机制的内容，国

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国务院决定：

　　一、对2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附件1）

　　二、对8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附件2）

　　本决定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附件：1.国务院决定废止的行政法规

　　　　　2.国务院决定修改的行政法规

 

附件1

国务院决定废止的行政法规

　　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1987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

准，1988年1月1日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1997年9月2

日国务院批准，1997年9月29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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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务院决定修改的行政法规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九条第五项；将第九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

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删去第十三条中的“和实收资本”。

　　（三）第十四条修改为：“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

定，但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

作价出资。”

　　（四）删去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五项和第三款。

　　（五）删去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五项；将第三款修改为：“以募集方式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当提交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

资证明；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六）删去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增加一款作为第一

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

记。”

　　（七）删去第三十二条。

　　（八）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

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

身份证明。”

　　（九）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公司登记、备

案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十）删去第九章。

　　（十一）第十章改为第九章，标题修改为：“年度报告公示、证照和档案管理”。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八条：“公司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年度报告公示的内容以及监督检查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十三）第六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推行电子营业

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第六十七条改为第六十三条，修改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样式，电子

营业执照标准以及公司登记的有关重要文书格式或者表式，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

一制定。”

　　（十五）删去第七十六条。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第八章的标题修改为：“公示和证照管理”。

　　（二）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登记主管机关应当将企业法人登记、备案信息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三）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企业法人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登记主管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年度报告公示的内容以及监督检查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四）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修改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副本，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出卖。”增加一款作为第四

款：“国家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删去第二十六条中的“年度检验”和“年检费”。

　　（六）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第四项修

改为：“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出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的”。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作出修改

　　第十三条第四项修改为：“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营各方的出资额、

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出资缴付期限、股权转让的规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的比

例”。

　　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作出修改

　　第十三条第四项修改为：“合作企业的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作各方认缴出资

额、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的方式、期限”。

　　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作出修改

　　（一）第十五条第三项修改为：“投资总额、注册资本、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

出资期限”。

　　（二）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外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当符合

中国有关规定。”

　　（三）删去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四）第三十条修改为：“外国投资者缴付出资的期限应当在设立外资企业申请书

和外资企业章程中载明。”

　　（五）删去第三十一条。

　　（六）删去第三十二条。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第六章的标题修改为：“公示和证照管理”。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将合伙企业登记、备案信息

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三）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合伙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

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

　　“年度报告公示的内容以及监督检查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四）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推行电子营业执

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删去第四十二条。

　　（六）删去第四十三条。

　　七、对《个体工商户条例》作出修改



　　七、对《个体工商户条例》作出修改

　　（一）第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

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第十四条修改为：“个体工商户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向登记机关报

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应当对其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法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登记机关将未按照规定履行年度报告义务的个体

工商户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向社会公示。”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登记机关接收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和抽查不得收

取任何费用。”

　　（五）删去第二十三条。

　　八、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第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

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第十九条修改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文书格式，营业执照的正本、副

本样式以及电子营业执照标准，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制度。农民专业

合作社年度报告办法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此外，对相关行政法规的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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